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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章　刑事法律制度 

　本章结构： 

　　    

       学习目标 
　　本章考试出题比例大概占比为5%以下，通过本章的
学习，从业人员应了解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知识、各类型
金融犯罪的构成与相应的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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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　　一、刑法的概念、任务和基本原则 
　　刑法是规定犯罪、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。 
        
       我国刑法实行以下基本原则： 
　　（一）罪刑法定原则 
       （二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
       （三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
 
        二、犯罪 
　　（一）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
　　《刑法》第十三条规定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
不认为是犯罪。 
 
　　犯罪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两个特征。社会危害性
是犯罪的基本特征，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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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　  （二）犯罪构成 
　　犯罪构成，是指我国刑法规定的，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
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主观要件与客
观要件的有机统一，是使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。 
       任何一种犯罪的成立都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，即
犯罪主体、犯罪主观方面、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。 
 
      1.犯罪主体。 
　　犯罪主体是指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，依法应当负刑事责任
的自然人或单位。 
　　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责任能力的自然人，才能成为犯
罪主体，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是构成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。没
有达到法定年龄或者虽然达到法定年龄但没有责任能力的人，
即使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损害，也不负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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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        我国《刑法》第十七条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3个阶段： 
 
       （1）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为完全负刑
事责任年龄阶段； 
 
　　（2）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
致人重伤或者死亡、强奸、抢劫、贩卖毒品、放火、爆炸、投
毒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； 
 
　　（3）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，都不
负刑事责任，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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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        2.犯罪主观方面。 
　　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自己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
所持的心理态度。行为人的罪过（包括故意和过失）是一切犯
罪构成都必须具备的主观方面要件，有些犯罪的构成还要求行
为人主观上具有特定的犯罪目的。如贷款诈骗罪即要求行为人
在主观方面必须具有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。 
 
　　3.犯罪客体。 
       犯罪客体是指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
关系。 
 
　　4.犯罪客观方面。 
      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，包括危害行
为、危害结果。某些特定犯罪的构成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发生
在特定的时间、地点或者损害特定的对象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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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        （三）犯罪的预备、未遂和中止 
 
　　1.犯罪预备。《刑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为了犯罪，
准备工具、制造条件的，是犯罪预备。《刑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二
款规定：对于预备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、减轻处罚或者免除
处罚。 
 
　　2.犯罪未遂。《刑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，
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，是犯罪未遂。对于未
遂犯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 
 
　　3.犯罪中止。《刑法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在犯罪过程中，自
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，是犯罪中止。
对于中止犯，没有造成损害的，应当免除处罚；造成损害的，应
当减轻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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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        （四）共同犯罪 
 
　　《刑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
同故意犯罪。共同犯罪分为一般共犯和特殊共犯即犯罪集团两种。 
　　一般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，而三人以上为共同实
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，是犯罪集团。  
 
       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，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
主要作用的，是主犯。对组织、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，按照
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。在此之外的主犯，应当按照其所参加
的或者组织、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。共同犯罪人除主犯、从犯、
胁从犯之外，还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教唆犯。 
 
       根据上述定义，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是：必须二人以上、必
须有共同故意、必须有共同行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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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     （五）单位犯罪 
 
　　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团体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，
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，是单位犯罪。 
　　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，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单罚制与双罚制
之分。 
　　单罚制，又称为代罚制或者转嫁制，指在单位犯罪中只处
罚单位中的个人或者只处罚单位本身。总之，在单位与个人之
间只处罚其中之一。双罚制，又称为两罚制，指在单位犯罪中，
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中的个人。 
 
　 《刑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单位犯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
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。据
此，我国《刑法》对单位犯罪实行以两罚制为主，以单罚制为
辅的处罚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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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　刑法基本理论 

       三、刑罚 
 
　　刑罚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，以国家的
名义对犯罪人实行惩罚的一种强制方法。 
　　在我国，适用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。 
　　我国的刑罚可以分为主刑和附加刑。　　 
 
     （一）主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附加刑 
　　1.管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罚金 
　　2.拘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2.剥夺政治权利 
　　3.有期徒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没收财产 
　　4.无期徒刑 
　　5.死刑 
 
       此外，对犯罪的外国人，可以独立适用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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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  一、金融犯罪概述 
　　（一）金融犯罪的概念 
　　金融犯罪，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，破坏国家金
融管理秩序，使公私财产权利遭受严重损失，根据《刑法》规定
应受惩罚的行为。 
 
　   （二）金融犯罪的种类 
　　1.根据金融犯罪的行为方式的不同，可以分为诈骗型金融犯
罪、伪造型金融犯罪、利用便利型金融犯罪和规避型金融犯罪。 
　　2.根据金融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，可以分为危害货币管理制
度的犯罪、危害金融机构管理制度的犯罪、危害金融业务管理制
度的犯罪。 
　　3.根据金融犯罪实施主体的不同，可以划分为针对银行的犯
罪和银行人员职务犯罪。针对银行的犯罪又称为外部犯罪，主要
包括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、金融诈骗罪等。银行人员职务犯罪又
称为内部犯罪，包括贪污、受贿、挪用公款、签订合同失职罪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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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（三）金融犯罪的构成 
　　1.犯罪客体 
 
　　金融犯罪侵犯的客体是金融管理秩序。 
       金融管理秩序是银行管理秩序、货币管理秩序、外汇管理秩
序、信贷管理秩序、证券管理秩序、票据管理秩序、保险管理秩
序等的总称，侵犯其中任何一种秩序都属于侵害金融管理秩序。 
 
　　金融犯罪的对象，可以是人，也可以是各种金融工具。就作
为金融犯罪对象的人而言，不仅包括自然人，也包括遭受金融诈
骗的单位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涉及的“公众”等。就作为金融
犯罪对象的金融工具而言，具体包括货币、各种金融票证（如汇
票、本票、支票等）、有价证券、信用证、信用卡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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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 2.犯罪客观方面 
　　金融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金融管理法规，非法从事货
币资金融通活动，危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具
体内容主要是： 
 
　　（1）违反金融管理法规。这是金融犯罪突出的客观特征。如
果某种金融行为并没有违反金融管理法规，则该种行为就不可能
构成金融犯罪。因此，违反金融管理法规，是金融犯罪成立的前
提和基础。 
 
　　（2）具有非法从事货币资金融通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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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 3.犯罪主体 
　　金融犯罪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，也可以是单位。自然人作为
金融犯罪主体，有的是一般主体，有的是特殊主体。例如违法向
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就是特殊主体，必须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
的工作人员。单位作为金融犯罪的主体，也有一般主体和特殊主
体两种，特殊主体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。 
 
　　4.犯罪主观方面 
　　金融犯罪是一种图利犯罪，其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，有的还
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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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 二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
　　（一）危害货币管理罪 
 
　　1.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
　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，是指银行
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购买伪造的货币，或者利用职务上
的便利，以伪造的货币换取货币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情况：一是购买假币；二是利用职
务上的便利，以假币换取货币，即利用职务上管理金库、出纳现
金、吸收付出存款等便利条件，将假币调换成真币。 
　　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为年满十六周岁，具有辨认控制能力
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即明知是假币而购买，或者明知是假
币而将其调换为真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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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例题：多选 
　　以下对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的说法中，
正确的是（　）。 
　　A.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 
　　B.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，为年满16周岁，具有辨认控制能力
的自然人 
　　C.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即明知是假币而购买，或者明知是
假币而将其调换为真币 
　　D.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为年满16周岁，具有辨认控制能力
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
　　E.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变造  
 
     『正确答案』ACD 
     『答案解析』本题考查危害货币管理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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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2.持有、使用假币罪 
　　持有、使用假币罪，是指违反货币管理法规，明知是伪造的货
币而持有、使用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的货币管理制度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持有、使用伪造的货币，数额较大的行为。 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使用应指使假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，如将假币
作为资信证明给别人查看，应不属于本罪中使用的范畴。 
　　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，为年满十六周岁，具有辨认控制能力的
自然人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即明知是假币而持有和使用。而且持有
假币罪不以使用目的为必要。 
　　需要注意的是，行为人购买假币后使用的，以购买假币罪从重
处罚。但行为人出售、运输假币后又使用的，以出售、运输假币罪
和使用假币罪数罪并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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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例题：单选 
　　某银行会计先后多次从无锡等地购回假人民币25万余元，
并将其换取真币牟利，他的行为（　）。 
　　A.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一罪
处罚 
　　B.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
假币换取货币罪两罪并罚 
　　C.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罪从重处罚 
　　D.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以假币换取货币罪从重处罚  
 
     『正确答案』A 
     『答案解析』本题考查危害货币管理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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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（二）破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管理罪 
　　1.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
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银行管理制度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非法吸收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
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。“公众”是指社会不特定对象。 
 
　　“非法”包括主体不合法和方式不合法两种情况。 
　　变相吸收公众存款，是指行为人不是以存款的名义而是以
其他形式吸收公众资金，承诺还本付息，来达到吸收公众存款
的目的。 
 
　　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，包括自然人和单位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并且不具有非法占有不特定对象资
金的目的，否则可能构成集资诈骗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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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    例题：多选 
　　下列哪些属于犯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（　）。 
　　A.个人私设银行 
　　B.企事业单位私设储蓄所 
　　C.农村资金互助社吸收社员以外的公众存款 
　　D.商业银行在客户存款时许诺先付利息 
　　E.擅自提高利率吸收存款  
 
    『正确答案』ABCDE 
    『答案解析』本题考查破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管理类犯
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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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2.高利转贷罪 
 
　　高利转贷罪，是以转贷为目的，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
利转贷他人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贷款的管理制度。行为对象是金
融机构的信贷资金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，并将该资金
高利转贷他人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行为。 
 
      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，包括自然人和单位。具有贷款业务
经营权的金融机构除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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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3.违法发放贷款罪 
　　违法发放贷款罪，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，
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贷款的管理制度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的行为。《商
业银行法》对贷款的程序、形式等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。 
　　不严格审查借款人的偿还能力、保证人的偿还能力、抵押
物的权属以及实现抵押权、质权的可行性；优于其他借款人同
类贷款的条件而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等，均属于违反国家规
定发放贷款。 
　　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
人员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并且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中还
要求明知是关系人而违法向其发放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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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 4.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 
　　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，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
员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，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。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存款的管理制度。行为对象是以金融
机构办理业务的名义所吸收的客户资金，包括个人储蓄和单位存款。
客观方面表现为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，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
大损失的行为。 
 
　“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”，是指不记入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账簿，
以逃避国家金融监管。 
　“重大损失”主要表现为：数额巨大的账外资金到期不能兑现本
息；造成非法拆借、贷出或者挪作他用的账外资金无法收回，数额
巨大；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丧失数额巨大的合法收益；导致客户
资金挤兑，引发金融风潮，严重损害金融机构信誉，等等。 
　　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并且根据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，不以
非法牟利目的为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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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例题：多选： 
　　关于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说法正确的有（　）。 
　　A.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存款的管理制度 
　　B.吸收客户的资金既包括个人储蓄也包括单位存款 
　　C.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并且以非法牟利目的为必要 
　　D.“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”，是指不记入金融机构的法定存
款账簿 
　　E.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
 
     『正确答案』ABDE 
     『答案解析』本题考查破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管理类犯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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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 5.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罪 
　　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罪，是指伪造、变造汇票、本票、支票，
伪造、变造委托收款凭证、汇款凭证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
证，伪造、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、文件或者伪造信用卡的行
为。 
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的行为，包括： 
　　（1）伪造、变造汇票、支票、本票； 
　　（2）伪造、变造委托收款凭证、汇款凭证、银行存单等其他
银行结算凭证； 
　　（3）伪造、变造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、文件； 
　　（4）伪造信用卡。 
      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，包括自然人和单位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即明知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的行为会发
生破坏金融秩序的结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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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例题：单选 
　　张某按某银行支行的业务印章自己制作了一个业务印章，并
印制了空白存单，然后制作了一张2O万元的银行存单，并以此
从另一家银行获得抵押贷款20万元。根据《刑法》的有关规定，
关于张某的行为，说法正确的是（　）。 
　　A.这是伪造金融票证的行为  
　　B.这是合法的，因为张某自己在银行有抵押  
　　C.这是不合法的，但不构成犯罪 
　　D.若能偿还贷款就不违法，否则违法 
 
    『正确答案』A 
    『答案解析』本题考查伪造、变造金融票证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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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6.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
　　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，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
人员违反规定，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其他保函、票据、存单、
资信证明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票证的管理制度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，违反规定，为他人出具信用证或者
其他保函、票据、存单、资信证明，情节严重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为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
人员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，即明知违反规定而出具金融票据的
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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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7.对违法票据承兑、付款、保证罪 
　　对违法票据予以承兑、付款、保证罪，是指银行或其他金融
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，对违反《票据法》规定的票据予
以承兑、付款或者保证，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票据的管理制度。 
　　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，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。 
　　本罪主观方面一般是故意，也可能是过失。对造成重大损失，
行为人不需要明确认识到。 



Copyright © ACCAspace.com ACCAspace  中国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教育平台  29 

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8.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 
　　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金融票证罪，是指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
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、票据承兑、信用证、保函等，给银行或者
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。本罪属于
《刑法修正案（六）》新增加的罪名。 
　　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
款、票据承兑、信用证、保函等。 
     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，自然人和单位都可成为犯罪主体。 
　　刑法之所以在贷款诈骗罪之外，再新设骗取贷款、票据承兑、
金融票证罪，主要是为了加大打击骗取银行贷款的行为力度。从行
为特征上看，本罪与贷款诈骗罪虽然都采用了欺骗手段，但本罪与
贷款诈骗罪有一定区别：一是本罪在主观上不要求行为人以“非法
占有为目的”，而贷款诈骗罪要求行为人必须以“非法占有为目
的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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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9.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
　　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，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违背受
托义务，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、信托的财产，情节
严重的行为。 
 
　　本罪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主体实施了“违背受托义务，擅自
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、信托的财产”的行为。 
　　本罪属于结果犯，必须是“情节严重的”，才构成犯罪，
这也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。“情节严重”是指由于违背
受托义务，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、信托的财产，给
委托人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等情形。 
　　本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，即为“商业银行、证券交易
所、期货交易所、证券公司、期货经纪公司、保险公司或者其
他金融机构”，个人不能构成本罪的主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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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　金融犯罪及刑事责任 

   　10.洗钱罪 
　　洗钱罪，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
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
犯罪、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，为掩饰、隐瞒其
性质和来源而提供资金账户，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
据、有价证券，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，协
助将资金汇往境外，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
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。 
　　本罪在客观方面，《刑法》中的洗钱罪明确规定其对象是
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
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、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，
除这几种违法所得之外，其他犯罪所得都不能成为洗钱罪的对
象，也就不能构成洗钱罪。在主观方面，洗钱罪是一种故意犯
罪，即明知是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、恐怖活动犯
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、金融
诈骗犯罪的所得而仍然掩饰、隐瞒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和
来源，没有这种故意，也不能构成洗钱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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